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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臨床藥學會 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審查認定及登錄業務作業原則 

 
99 年 7 月 28 日第 11 屆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訂定 

99 年 8 月 20 日第 11 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20 日署授食字第 0991415669 號公告 

100 年 3 月 7 日第 12 屆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修訂 

100 年 4 月 16 日第 12 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22 日署授食字第 1000032671 號函同意 

105 年 1 月 19 日第 13 屆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修訂 

105 年 2 月 20 日第 13 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4 日衛部醫字第 1050009431 號函修訂 

105 年 4 月 27 日衛部醫字第 1050011237 號函同意 

107 年 4 月 11 日第 14 屆第 2次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修訂 

107 年 4 月 12 日第 14 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7 年 8 月 27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5725 號同意備查 

110 年 6 月 24 日第 15 屆第 1次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修訂 

110 年 7 月 29 日第 15 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2 年 1 月 10 日衛部醫字第 1111669715 號函修訂 

112 年 4 月 14 日第 16 屆第 1次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修訂 

112 年 4 月 22 日第 16 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2 年 10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121667013 號同意備查 

 

 

一、 臺灣臨床藥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訂定本作

業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辦理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審查、積分採認與個人繼續教育證明審查認

定及登錄作業事宜。 

 

二、 人力配置及審查流程： 

(一) 本會設有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監理相關業務，負責繼續教育審查認定及登錄業務作業

之監督及品質增進等事宜，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委員四至十四名，由主任委員不

定時視需要召開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若干名出任審查委員，審查繼續教育課程及個人

積分。各項行政事務，由秘書處專員執行。 

(二) 單位送件通過行政初審後，每案交由兩位分屬不同單位之審查委員分別獨立審查。審

查結果由秘書處專員彙整，當結果不一致時，送第三位審查委員核定之。個人送件資

料由秘書處行政審查，並送一位審查委員核定之。 

(三) 審查委員迴避原則： 

1. 繼續教育課程：委員不得為該課程講師或申請機構、團體之員工。 

2. 個人申請積分：委員服務單位不得與申請者相同。 

 

三、 機構、團體（以下簡稱單位）申請繼續教育課程審查，應於舉辦日期四週前，向本會線上

申請繼續教育課程審查認證，及登入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線上

建檔。繼續教育課程內容及送件單位規範如下： 

(一) 課程內容及積分實施方式：分別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審查（附表一） 

(二) 申請單位：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醫事人員職業工會、醫療相

關產業工會、教學醫院企業工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舉辦之

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三) 收件分案：於不同縣市上課之繼續教育活動須分案送件。 

 

四、 繼續教育課程之授課者需具備相關學經歷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具有教育部審定講師級以上資格者。 

(二) 曾任國內外認定合格之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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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六年制臨床藥學士或臨床藥學碩士學歷，曾於教學醫院執業二年以上；藥師曾於教

學醫院執業四年以上，或曾任教學醫院藥劑部門主管二年以上者。 

(四) 曾於國內外大專院校藥學科系所講授相關課程一年以上者。 

(五) 其他專業人士，檢附與課程相關之學經歷資料，由審查委員個案審核。 

 講授有關調劑、治療等醫藥相關課程講師，須符合上列二、三、四資格之一。 

      「性別議題」講師以登錄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師資人才庫者為限。

（http://www.gender.edu.tw）受理其申請。 

 

五、 流程： 

(一) 開課單位應於開課日期四週前提出申請，逾期得以急件處理，三日內之審查申請案本

會得受理或退件。單位申請步驟如下: 

1. 將申請之課程資料分別登錄於本會網站 http://www.tshp.org.tw及衛生福利部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網站。 

2. 於收到通知信後一週內列印電子繳費單繳費，非超商繳費請回報，繳費後 5天可登

入網站自行列印收據。 

3. 於繼續教育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學員名冊，完成「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

理系統」積分登錄，學員可自行上「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學分。 

4. 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學員名冊及簽到影本加蓋單位章後，上傳至本會網站備

查。 

(二) 個人送件審核期間為四週，可申請加速審查，另酌收急件處理費。 

1. 登錄資料於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2. 遞交申請表(附表二，共一頁)、附件，並繳納審查費。 

(三) 單位或個人如對於繼續教育積點之認定結果有異議，需於接獲本會認定文件後一週內

以書面申請再認定，逾期不受理。再認定申請以一次為限。 

(四) 已向其他單位送審之繼續教育課程或個人積分，請勿重複申請。違者該件不予審核，

並呈送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予以告誡。屢犯者本會得拒絕受理其申請。 

 

六、 收費項目與金額： 

(一) 審查費： 

1. 單位申請繼續教育課程審查，積分低於五點者，每案審查費新臺幣伍佰元整；積分

介於五點以上二十點以下者，每案審查費新臺幣捌佰元整；積分超過二十點者，每

增加一點加收新臺幣伍拾元整；同日申請兩案以上，且課程內容、順序及講師完全

相同者，第二案起每案審查費新臺幣伍佰元整。 

2. 個人申請繼續教育積分審查者，酌收審查費每點新臺幣伍拾元整，依申請點數計收。 

(二) 急件處理費： 

1. 單位申請至開課日不滿四週，受理審核期間低於四週者，每案得依下列標準另加收

急件處理費。 

(1) 審核期間在三週以上者，新臺幣伍佰元整。 

(2) 審核期間在二週以上，低於三週者，新臺幣壹仟元整。 

(3) 審核期間在一週以上，低於兩週者，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4) 審核期間低於一週者，新臺幣貳仟元整。 

2. 個人申請七天取件者，每案另加收急件處理費新臺幣參佰元整。 

(三) 案件一經受理即須依上列標準繳費，不論審查結果是否通過，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如

天災人禍、疫情等)導致課程取消，概不退費。 

 

七、 未經本會審查認定及採認之繼續教育課程，申請單位不得自行公告或刊登審查已通過之類

似廣告；未經本會同意協辦前，不得自行公告本會為協辦單位。違反本規定者，本會得拒

絕認定該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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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相關文件保存：申請單位應依規定完成「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積分登錄，並

妥善保存相關文件或電子檔至少七年。本會繼續教育業務相關文件或電子檔，均保管七年

以上。 

 

九、 課程作業監督與品質管理方式： 

(一) 經本會認定之繼續教育課程，如發現有學員冒名頂替或溢報積分之情事，該學員該次

積分應不予計算。本會並得對申請單位提出書面警告，並於發文日起一年內拒絕受理

其申請案件。一年屆滿提改善措施，經委員會同意後始受理其申請。 

(二) 本會得隨機抽樣或針對學員反應不良的單位舉辦之活動，派員至現場訪視，並提供改

善意見。申請單位若無法於限期內改善者，經本會繼續教育審核委員會核定後，得停

止受理其繼續教育課程之審查申請。 

(三) 主辦單位應於課後一個月內完成課後回報，上傳學員簽到單、活動照片、電子講義、

滿意度調查結果至本會網站，以利抽樣核對是否與申請時之教學目標及綱要相符，作

為成效評估。 

十、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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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積分實施方式點數對照表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四條) 
實施方式/積分說明 

（積分系統採計，以 50 分鐘為單位） 
積分類別（代碼） 積點/單位 

個人申請積分認定

應備附件 (註 1)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 協會、醫事

人員職業工會、醫療相關產業工會、教學醫院企業

工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

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一)參加者，每 50 分鐘積分一點。 

(二)擔任授課者，每 50 分鐘積分五點。 

1-A   學員 

1-B   講師 

1 點/50 分鐘 

5 點/50 分鐘 

A 到課證明、課程表 

B 課程表 

二、公開徵求論文及審稿機制之各該類醫事人員學術研

討會。 

(一)參加者，每 50 分鐘積分二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三點，其他

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十點。 

2-A   學員 

2-B   口頭論文第一作者 

2-C   壁報論文第一作者 

2-D   其他作者 

2-E   講師 

2 點/50 分鐘 

3 點/篇 

3 點/篇 

1 點/篇 

10 點/次 

A 到課證明、課程表 

B-D 大會論文集 

 

 

E 課程表 

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稿機制之學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 50 分鐘積分一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二點，其他

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3-A   學員 

3-B   第一作者 

3-C   其他作者 

3-D   講師 

1 點/50 分鐘 

2 點/篇 

1 點/篇 

3 點/次 

A 到課證明、課程表 

B-C 論文集 

 

D 課程表 

四、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臨

床討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一)參加者，每 50 分鐘積分一點。 

(二)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三)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4-A   學員 

4-B   講師 

1 點/50 分鐘 

3 點/次(堂) 

A 到課證明、課程表 

B 課程表 

五、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八十點者，以八十點計。 

5 1 點/次(堂) 由開課單位統一申請

並代為登錄 

六、參加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雜誌通訊課程。 

(一)每次積分二點。 

(二) 超過八十點者，以八十點計。 

6 2 點/次(篇)  

七、在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發

表有關各該類醫事人員原著論文。 

(一)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十六點；第二作者，

積分六點；其他作者積分二點。 

(二)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 

(三)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7-A   原著第一或通訊 

7-B   原著第二作者 

7-C   原著其他作者 

7-D   非原著第一或通訊 

7-E   非原著第二作者 

7-F   非原著其他作者 

16 點/篇 

6 點/篇 

2 點/篇 

8 點/篇 

3 點/篇 

1 點/篇 

論文抽印本 

 

八、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一)每學分積分五點。 

(二)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8 5 點/學分 成績單 

九、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程。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9 1 點/次 課程表 

十、在國外執業或開業。每年以二十點計。 10 20 點/年 執業證明 

十一、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專研究機構進修。 

(一) 短期進修者（累計一週內），每日積分二點。 

(二) 長期進修者（累計超過一週），每週積分五點。 

(三) 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 

11-A  短期進修 

11-B  長期進修 

2 點/日 

5 點/週 

進修相關證明 

(須註明起迄日) 

十二、醫師一般醫學訓練、牙醫師一般醫學訓練、專科

醫師訓練、專科牙醫師訓練或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

畫之訓練。每年以二十點計。 

12 20 點/年 結訓證明 

十三、於離島地區執業期間。積分數得以二倍計。  積分系統依醫事

人員執業執照登

記地自動判斷，離

島地區積分兩倍。 

積分系統依醫事人員

執業執照登記地自動

判斷，離島地區積分兩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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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於偏遠地區執業期間。積分數得以一點五倍計。  積分系統依醫事

人員執業執照登

記地自動判斷，偏

遠地區積分一點

五倍。 

積分系統依醫事人員

執業執照登記地自動

判斷，偏遠地區積分一

點五倍。 

註 1：個人申請積分認定之證明文件請提供電子掃描檔。機構、團體請線上申請繼續教育課程審查認證。 

註 2：申請第 2.7.8.10.11.12 項積分審查時檢附之外文資料，須同時提供中文摘要。 

註 3：已由開課單位登錄於「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系統」申請藥事積分認定之課程，個人不需重複申請。 

註 4：實施方式一之「課程」及四之「專題演講」以線上同步方式（例如直播、視訊或其他 方式）辦理者，應有講師

同步授課、線上簽到（退）及確核學員在線與否之機制，並應輔以多元教學評量方式評核學員學習成效。 

註 5：實施方式五之「網路繼續教育」，係指事前預先錄製完成課程內容，放置於專科以上 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

協會、醫事人員職業工會、醫療相關產業工會、教學醫 院企業工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

關相關網站，不限上課時間， 可隨時上網學習之課程。但課後應有線上評量方式評核學習成效。  

註 6：實施方式十四之「偏遠地區」包括：(一)山地地區。(二)「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公

告之施行區域。(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公 告之施行區域。上開公告之施行區域，如有變動，

原已施行區域得繼續施行。 

註 7：實施方式五、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及配合防疫政策需要，考量繼續教育課程實施方

式改變，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亦宣導開課單位加強辦理網路及雜誌通訊之繼續教育課程，爰調整網路繼

續教育積分上限至八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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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臨床藥學會 

個人繼續教育積分認定申請表 

個人資料 

姓 名 

中文 
必填 

身分證字號  

英文 
有外文資料才需填寫 

證照類別及字號 
□藥師 

號 
□藥劑生 

服務單位 

 

 
□離島地區醫院    □偏遠地區醫院 

執業期間：__年__月__日起至__年__月__日 

※申報於離島或偏遠地區執業， 

應附執業登記執照影本佐證。 

連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電郵信箱  

通訊地址  

審核期間 
□正常送件 (審核期間四週) 

□申請加速審查 (審核期間七個工作天)  

取件方式：□電話通知取件、□掛號郵寄 

資料期間 
自___年___月___日起 

至___年___月___日止 
申請積分合計 點 

積分資料列表 
請先將下列資料登錄於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系統」，合計積點數繳費後，再將本表

及繳費證明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 

序 積分類別 (代碼) 申請積分 附件說明 行政審查 委員複核 

例 1 7-A 16點 期刊抽印本及目錄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例 2 11-B 10點 進修證明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1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2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3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4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5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6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7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8    □可 □委員核判 □通過 □不通過 

 

 

附表二 


